新县加快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奖励扶持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加快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全面实施交旅文创出彩战略，加快文旅强县建设步伐，推动新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扶持资金设置
每年设立1000万元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新县文化旅游产品打造、品牌创建、信息化建设、乡村民宿发展、人才培养等奖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县文化旅游发展，培育市场主体，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发展质量。
二、支持文化繁荣发展 
1.对新评定的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2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2.对新评定的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别给予一次性2000元、5000元、2万元、5万元奖励。
3.对新评定的市级、省级、国家级非遗展示馆（传习所），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
4.对每年在河南省文化合作社平台获得8次（含）以上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的乡村文化合作社，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3万元、5万元、8万元奖励。
5.对新评定的省级、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10万元奖励。
6.对新认定的省级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电视剧拍摄基地，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
7.非遗工坊在就业带动、产业增收、创新示范方面成效显著且被认定为“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按照实际总投资10%的比例对案例申报主体进行奖励，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鼓励旅游品牌创建
1.对新评定的国家AAA、AAAA、AAAAA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10万元、30万元奖励。
2.对新评定的省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10万元奖励。
3.对新评定的三星、四星、五星级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4.对新评定的AAA、AAAA、AAAAA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5.对新评定的银叶级、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2万元奖励。
6.对新评定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及其他同类省级品牌，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
7.对新评定的市级乡村旅游特色村及其他同类市级品牌，给予一次性1万元奖励。
8.对新评定的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9.对新评定的市级研学旅行专业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1万元奖励。
10.对新评定的全国3C级、4C级、5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11.对新评定的旅游购物示范店，经营面积达到80㎡（含）、80—150㎡（含）、150㎡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1万元、2万元奖励。
12.对新评定的信阳养生菜，一次性奖励制作单位5000元。
13.对新评定的信阳菜风味示范店、信阳菜品牌示范店，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1万元奖励。对新评定的县级同类示范店，分别给予一次性2000元、3000元奖励。
14.对新评定的三钻级、四钻级、五钻级智慧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
四、奖励旅游宣传营销
1.对自主举办文化旅游节会的旅游企业，节会方案经县政府同意，节会被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且引流成效明显、影响力较大的，一次性给予节会总费用30％奖励，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对县域外一次性组织来新县的团队，住一晚以上（所住处须证照齐全），游览新县3个3A级以上景区（含1个以上收费景区），人数达到200人以上的，按照每人8元奖励旅行社，每多住宿一晚，奖励金额提高1元。
五、促进旅游民宿发展
1.扶持项目建设。对于单体投资200万元（含）以上的旅游民宿，当年签约、当年投产运营的，按5%比例给予奖补扶持，扶持资金不超过50万元。
2.鼓励集约发展。对同一自然村庄集约发展旅游民宿，超过10家40个房间、20家90个房间的，对建设运营机构（个人、公司或集体）可分别给予20万元、50万元的奖补。培育扶持民宿行业协会，每个民宿行业协会带动开办10家（含）、20家（含）、30家（含）以上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
3.支持品牌创建。对新评定的国家甲级、乙级、丙级民宿，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对新评定的省级精品民宿，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对新评为新县民宿精品店、示范店、标准店，分别给予一次性1.5万元、1万元、5000元奖励。
4.统一验收认定。县文广旅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等单位联合成立新县旅游民宿验收认定工作小组，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对“大别原乡·新县吾家”品牌民宿进行验收认定，每年12月至次年1月进行奖补。
六、培育文旅人才队伍
1.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国家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分别给予一次性3万元、5万元、8万元奖励，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3000元、4000元、5000元奖励。
2.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省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2000元、3000元、4000元奖励。
3.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市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分别给予一次性3000元、5000元、1万元奖励。
4.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县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分别给予一次性1000元、2000元、3000元奖励。
5.新取得国家导游资格证，在新县从事旅游工作满一年以上且被县文旅部门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的从业人员，一次性给予3000元奖励。
七、扶持文创商品研发
1.在国家文旅部门或文旅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2.在省级文旅部门或文旅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
3.在市级文旅部门或文旅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1万元、2万元奖励。
4.在县级文旅部门或文旅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000元、5000元、1万元奖励。
八、严格申报审核程序
1.申报审核要求：按照申请、审核、公示三个程序，对申请奖励的事项进行资料审核，通过现场查看等方式检查验收。
2.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而受到文化旅游主管部门通报、查处和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不予受理奖励申请。
3.奖励事项的申报、审核认定和资金奖励按年度结算。申请奖励事项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财政资金部分不纳入奖励范畴。
九、有关事项说明
1.县文广旅局负责奖励事项的审核认定，报县政府批准后，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拨付奖励资金。
2.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励的，按照“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原则给予奖励。
[bookmark: _GoBack]3.本办法适用的民宿为2023年4月1日后新建设的民宿。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